
瓦房店市司法局行政执法主体

资格审定情况公告

瓦司资公字〔2025〕2号
根据《辽宁省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》（辽宁省政府令第148号）《大连市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审查及公告办法》（大政发〔2009〕66号）有关规定，现将瓦房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（市卫生监督所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事项公告如下：

行政执法机构：瓦房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（市卫生监督所）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122102817599338694

行政执法性质：委托执法

行政执法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卫生医疗与健康促进法》《关于卫生监督体系建设的若干规定》等 。

行政执法类别：行政检查 行政处罚

办公地址：瓦房店市钻石街220号

办公电话：85552789 

负责人：曲荣伟

瓦房店市司法局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13日
